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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1號
承辦人：林雅馨
電話：08-7882017#307
傳真：08-7801254
電子信箱：ccsh307@apps.ccsh.ptc.edu.
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潮中學字第11303000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原住民學生研習營實施計劃.pdf (113A301068_1_22161709899.pdf)

主旨：本校辦理教育部113年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

族文化，請推薦貴校學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推薦優秀原住民族學生至2-3名報名參加，或推薦對原住

民族文化有興趣之非原住民族學生亦可。參加學生可自備

才藝並攜帶族服，並於第三天晚會演出。

二、請於113年6月3日(一)前完成報名，並於113年6月30日(日)

前於本校首頁公布錄取名單。

三、報名連結，https://forms.gle/mxoTu4NgvMxmSh8y7

四、家長同意書請各校自存。

五、相關實施計畫及營隊課程如附件。

正本：全國公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本校學務處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113 年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文化研習營 

實施計畫 

壹、計畫目標 

一、認識原住民文化，增進不同族群、多元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。 

二、藉由部落參訪服務的課程設計，喚起原住民學生返鄉服務的熱誠。 

三、提供多族群青年多元文化的觀摩與表現自我機會，激發學生文化學習的意願。 

四、促使對話，並與國際原民接軌，積極自我提升，提供討論和省思空間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參、主辦單位：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

肆、參加人員： 

一、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原住民重點學校每校推薦優秀原住民籍學生 3 名。 

二、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推薦優秀原住民籍學生 2 名(無原住民籍學生者亦可推  

薦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之非原住民籍學生)。 

三、本活動預計招收學員人數 60 人。(原民籍學生 40 名，非原民籍學生 20 名)。 

伍、研習時間：民國 113 年 7 月 8 日(星期一)至 7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 

陸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3 年 06 月 03 日（一）截止（逾期恕不受理）。 

柒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，並請各校自存。另請報名學生以下列連

結 https://forms.gle/mxoTu4NgvMxmSh8y7，或掃Qr-Code。完成報名手

續。將 6/30(日)前於本校首頁公佈錄取名單。 

捌、研習地點：國立潮州高級中學、牡丹鄉鄰近部落。 

 

https://forms.gle/mxoTu4NgvMxmSh8y7


玖、活動費用：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支付。參加學生全程免費，但須自付

往返交通費。 

拾、注意事項:  

      一、因本活動以環保為前提，請自備水杯、碗筷，本單位不再提供。 

      二、學生可以自備族服晚會時可以穿著。 

      三、如罹患特殊疾病(包括心臟病、腦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精神病、癲癇症、傳

染疾病及其他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疾病者)可能影響研習者，為自己安

全也為顧及其他學員，請於報名時加註，以免徒增其他學員及主、承辦單位之

困擾。 

拾、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定予以獎勵。 

拾壹、本計畫經承辦單位討論並陳校長同意後，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。 



 



113 年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文化研習營 

家長同意書 

敝子弟          是      學校   年級    班之學生，本人同意子女參

加國立潮州高級中學於 113年 7月 8-11日承辦之「113年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
原住民族文化研習營」。並允諾於活動期間督促本人子弟遵守各項活動之規定並參加保

險，願意接受輔導並遵守紀律，督促依照正常離隊時間準時返家。如因不遵守規定或

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，將自行負責。 

 

此致   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

家長電話：(手機)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3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
